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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方案》已经

各有关部门会签完毕，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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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国

发〔2014〕2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 号)

《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4〕8 号)等文件精

神，加快推进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



关人员实施有效惩戒，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

银行等 18 部门(单位)《关于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发改财金〔2016〕1001 号，以下简称《备忘录》)、原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印发<

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办〔2017〕49 号)，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原自治区安监局《关于印发<自治区安监局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

联合惩戒信息管理制度>的通知》(宁安监法规〔2017〕118 号)的规定，加大安全生产领域严重

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市应急管理局、发展改革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局、商投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吴忠市生态环

境局青铜峡分局、科技局、税务局、文明办、中国人民银行青铜峡支行、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等部门就针对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达成如下一致意

见。

一、联合惩戒的对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存在下列失信行为之一的，纳入联合惩戒对象：

(一)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一年内累计发生 3 起及以上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未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擅自开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

(三)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职业病危害严重超标，不及时整改，仍组织从业人员冒

险作业的；

(四)采取隐蔽、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监管监察的；



(五)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仍然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

(六)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的；

(七)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高危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生产和使用

的；

(八)非煤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以探代采行为的；

(九)发生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伪造有关证据材料，妨碍、对抗事故调查，或主要负

责人逃逸的；

(十)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证明，违规转让或出借资质的。

二、联合惩戒措施

市应急管理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对纳入联合惩戒对象和“黑名单”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

关人员，按照《备忘录》和自治区、吴忠市及我市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定，依法依规

严格落实各项惩戒措施，具体如下：

(一)针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制定并落实加强安全监管监察的措施：

1.加大执法检查频次；

2.作为重点监管监察对象

3.约谈其主要负责人，对其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培训；

4.暂停对其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对已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的，撤销其证书；



5.依法依规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实施市场禁入；

6.发现有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备忘录》和有关规定，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采取：

1.依法暂停审批其新的重大项目申报，核减、停止拨付或收回政府补贴资金；

2.依法限制参与建设工程招投标；

3.依法限制取得政府性资金支持；

4.依法限制生产经营单位取得或者终止其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

5.暂停审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科技项目；

6.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公示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行政处罚信息；

7.对吊销或者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存在失信行为生产经营单位，依法撤销注册登记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或者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8.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得担任相关生产经营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已经担任的依法责令办理变更登记；

9.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变更名称的，将变更前后的名称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上公示；

10 限制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发布广告；



11.将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信息通报金融机构，作为其评级授信、信贷融资、管理

和退出的重要参考依据；

12.根据安全生产风险水平，上调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保险费

率；

13.依法限制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4.在土地使用、采矿权取得等环节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采取严格限制或禁

止等措施；

15.依法限制取得生产许可；

16.要求认证机构暂停或者撤销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相关认证证书；

17.严格、审慎审查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新改扩建项目的环评申报事项；

18.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时，将生产经营单位的失信状况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

19.在向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嘉奖和表彰等荣誉性称号时，应当参考其安全

生产信用状况，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不予颁发政府荣誉；

20.在各部门主管领域内取消对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三、联合惩戒的实施方式

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向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各部门相关系统

即时提供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失信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相关信息，在青铜峡市人民政



府门户网站、“信用吴忠”网站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各部门按照本实施方案约

定内容，根据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失信行为严重程度，依法依规对其实施联合惩戒。同时，

建立惩戒效果定期通报机制，各部门定期将联合惩戒实施情况通报给市应急管理局。

四、 其他事宜

各部门、单位应密切协作，积极落实本实施方案，制定失信信息的使用、撤销、管理的相关

实施细则和操作流程，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

本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中涉及部门之间协调配合的问题，由各部门、单位协商解决。本实施方

案签署后，各项惩戒措施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有修改或调整的，以修改后的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准。


